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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上市公司”“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人，对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

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 号），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 82,079,343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31 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599,999,997.33 元，

扣除承销费用 11,320,754.67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 588,679,242.66 元，扣除其他发

行费用 1,379,320.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7,299,922.53 元；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000,000 张，每张面值 100.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 ， 扣 除 承 销 费 用 7,547,169.81 元 后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392,452,830.19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 981,132,072.85 元，扣除其他发行

费用 1,379,320.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752,752.72 元，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存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他发行费用 1,379,320.13 元未从募集资

金专户列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此次发行的实际募集

资金情况以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0080

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0071 号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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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3,000.00 万

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 亿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之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 296,364.72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对神马股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018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扣除发行

费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投入进度

（%） 

1 
3 万吨/年 1,6 己二醇项

目 
30,745.00 26,000.00 19,965.74 76.79 

2 
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

项目 
230,066.56 24,000.00 24,000.00 100.00 

3 上市公司偿还债务 50,000.00 47,975.28 47,975.28 100.00 

合计 - 97,975.28 91,941.02 -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扣除发行

费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投入进度

（%） 

1 
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

项目 
230,066.56 110,000.00 103,155.24 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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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扣除发行

费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投入进度

（%） 

2 20 万吨/年尼龙 6 项目 89,912.00 32,800.00 2,403.84 7.33 

3 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148,689.11 27,300.00 5,226.90 19.15 

4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129,900.00 126,264.72 125,900.00 99.71 

合计 - 296,364.72 236,685.98 -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能够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基于审慎性原

则，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拟将“尼龙化工产业配

套氢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将“5 万吨

/年己二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中氢气装置与设计产能差距较

大，需进一步优化升级；“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该项目

是技术创新项目，后续需要进一步升级改造。公司遵循合理、有效运用募集资金

的原则，结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外部环境变化及经营需求，规划募集资金投入

进度，当前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放缓。 

四、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制定实施计划，优化

资源配置，合理统筹，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同时致力于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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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促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五、重新论证部分募投项目 

（一）“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已基本建成，已处于试生产阶段 

“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位于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总投资概算

14.87 亿元。目前，该项目施工、设备安装、管道铺设、电气仪表、防腐保温、

消防等工程均已完成，压力管道已通过国家检验检测机构专项检测并取得《压力

管道使用许可证》，整体工程质量合格，并于 2025 年 10 月取得《试生产许可证》，

已处于试生产阶段。 

2、产能将通过工艺优化与负荷提升逐步释放 

“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采用“丁二烯直接氢氰化法”生产己二腈，为国内

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工业化装置，技术难度高、集成复杂。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公司集中核心技术团队对全流程工艺进行了持续优化与升级，为装置的本质安全

与高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试生产阶段，公司将逐步提升生产负荷，开展工艺

参数调优、设备稳定性验证等工作，力争尽快达到年产 5 万吨的设计产能。后续

随着装置运行经验的积累和技改措施的落实，产能利用率将稳步提高。 

3、下游市场空间广阔，订单需求明确 

己二腈是尼龙 66 产业链的关键原料，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进口，属于国家“卡

脖子”产品。“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相关技术被列入《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相关产品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19 年版）》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产业，战略地

位突出。公司尼龙 66 产业链，对己二腈存在持续、稳定的内部配套需求。项目

投产后，产品将优先满足公司内部尼龙 66 盐及切片生产，消化渠道畅通，市场

风险可控。 

（二）“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经济效益 

“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围绕公司尼龙化工主业延链补链，是打破国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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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实现关键原料国产化的战略举措。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显著降低公司尼龙

66 产业链对外部原料的依赖，增强供应链安全性与成本控制能力，提升整体毛

利率水平。因此，“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继续实施符合股东利益，有助于增强

公司中长期发展动力。 

（三）重新论证结论 

经重新论证，公司认为“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该项目已基本建成并处于试生产阶段，下游市场需求明确，产

品消化渠道稳定，继续实施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决定继续实施该项

目，并将按计划推进试生产及负荷提升。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技术

条件及政策变化，合理安排后续资金投入，确保项目高质量建成并尽快发挥预期

效益。 

六、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调整，是公司基于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未来发展规划所

做出的审慎安排，仅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不改变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用途、投资规模及项目实施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推进产生实质

性影响。 

七、相关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项目实施的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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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

项目”、“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进行延期。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

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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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滋楠  程宣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